
第七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

的人民政府、少数民族聚居的街道的办事

处，以及直接为少数民族生产、生活服务

的部门或者单位，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少

数民族干部。

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应当重视少数

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。

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少

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和使用。

城市人民政府鼓励企业招收少数民

族职工。

第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发

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，加强对少数民族教

育事业的领导和支持。

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，提

高少数民族教师队伍的素质，办好各级各

类民族学校(班)，在经费、教师配备方面对

民族学校(班)给予适当照顾，并根据当地

少数民族的特点发展各种职业技术教育

和成人教育。

地方招生部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，对义务教育后阶

段的少数民族考生，招生时给予适当照

顾。

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

城市民族工作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
国矿产资源法

第五条 国家实行探矿权、采矿权有偿取

得的制度；但是，国家对探矿权、采矿权有偿

取得的费用，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予以减

缴、免缴。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。

开采矿产资源，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

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。

第六条 除按下列规定可以转让外，探矿

权、采矿权不得转让：

（一）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

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，有权优先取得勘查

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。探矿权人在完

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，经依法批准，可以

将探矿权转让他人。

（二）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，因企业合

并、分立，与他人合资、合作经营，或者因企业

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

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，经依法批准可

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。

前款规定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

院规定。

禁止将探矿权、采矿权倒卖牟利。

绛县国土资源局 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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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宗教团体、宗教活动场所和

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规

章，维护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。

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

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，侵犯公民人身权

利、民主权利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，妨碍国

家教育制度，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

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。

第四条 各宗教应当坚持独立自主自

办的原则。宗教团体、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

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。

宗教团体、宗教活动场所、宗教教职人

员在友好、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；其

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对外经济贸易、科学技

术、文化、教育、卫生、旅游、体育等合作、交

流活动中，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。

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其他有关

国家机关应当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，

维护宗教团体、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

的合法权益。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

务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涉及国家利

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；

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

责有关的管理工作。

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

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




